
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主席的“国事活动”（广义上的）有的和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

会结合起来行使宪法赋予的职权，有的可以独立行使宪法赋予自己的职权（狭义上的“国事

活动”）。这样，不仅与２００４年宪法修正案承认国家主席是元首的修宪意图相适应，而且为

国家主席在宪法运作中发挥重要影响提供宪法保证。作为国家人格化的象征的国家元首在

宪法上与其他国家机关一样应该有一个清晰的定位。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符合政治学原

理的。尽管国家元首的职权有虚实之分，但是这样无疑有利于宪法体制的完善。可以预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进行国事活动，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础象征。

不过，虽然我国现行宪法与１９５４年宪法对国家主席的规定存在差异，但是在实践中，我

国国家主席往往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种做法显然有回归五四宪法

体制的倾向。同时，“国事活动”在法律解释学上仍然是模糊的概念，国家主席的“国事活

动”事实上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密切相关，必然对后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在 ２００４年宪

法修改之前，国家主席对其他国家机关的影响途径是不明确的。在现实运作中，更多地依靠

党的领导来发挥作用。显然，需要将国家主席的影响力在宪法体制内以制度化的途径表现

出来。１９５４年宪法所建立的最高国务会议，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方面。至于国家主席兼任军

委主席的问题，从宪法运作情况来看，基于任期制的差异，可以维持目前的宪法权力安排，以

保证宪法对现实的适应性。

（责任编辑：支振锋）

理解宪政：文本与实践

苗连营


１９８２年颁布施行的现行宪法是建国以来四部宪法中最具规范性、正当性和实效性的一

部宪法，是开启一个新时代的“政治宣言书”。此后的一系列宪法修正案更是进一步显示着

我国宪政建设艰难但却稳健的步伐，蕴含着富含中国特色的宪政曙光。例如：对私营经济宪

法地位的确认和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为公民独立人格的发育、自由意志的形成、个人自治

的实现奠定着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设定，

意味着“法治”不再是学者们在青灯黄卷下的冥思苦想和象牙塔内的无病呻吟，而成为共和

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在治国方略上所做的必然选择；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直接入宪，更是体现着对人性的深层呼唤和对人的尊严、价值、权利与自由的深度关切，同

时也彰显着我国宪政建设的价值取向与目标定位。

然而，美妙的文本背后，另一幅尴尬与无奈的现实画面同样是值得去关注和思考的。虽

然我国现行宪法蕴含着一系列先进的宪政理念、建立起了一套较完善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

设置了一套较完整的政治权力结构框架，但是也应当看到：当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时，

宪法还无法担当起公民权利“守护神”的角色，公民还无法拿起宪法这一圣典来主张和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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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权利；权力的腐败与滥用、权力的异化与错位、权力与资本的媾和与交易等等形形色

色的违宪现象，还难以借助宪法的力量加以遏制与矫正，本应以实现公共利益为己任的公权

力却成了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私器。而且，宪法层面的偏颇与疏漏，在社会运作过程中又产生

了放大性的“蝴蝶效应”，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吞噬公民权利的黑洞；权钱交易、权贵结盟等权

力资本化现象在不同领域反复上演，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与开放性日趋凝固和封闭，各种

利益资源和优质资源在无度地向上层聚集，由此导致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对立不断

加剧，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结构的断裂与失衡；以宽容、妥协、合作为精神内核的宪政

诉求却为社会的碎片化和无序化所遮蔽，致使宪政建设的前景显得迷雾重重、任重道远。

其实，编织出一部高贵典雅的宪法典，只是宪政过程中的一个形式意义上的环节，而如

何让静态的宪法文本成为现实中“活”的宪法、如何让宪法的价值和理念真正引领社会秩序

的演变与维新，才是更重要、也是更艰难的法治作业，而这则端赖于宪法的真正实施，有赖于

让一切公权力行为在宪法面前为其正当性辩护。没有得到实施或无法实施的宪法，便不可

能显示其驾驭政治权力、保障基本人权的价值内蕴和功能定位，甚至会沦为一件奢侈的政治

道具或装饰品；宪法上的自由、平等、人权等等政治诺言甚至会变成美丽的梦幻。面对宪法

规范与社会现实、宪政理想与宪政实践之间的严重脱节和断裂现象，有学者甚至发出了“宪

法死了”的悲哀。〔１〕 普通民众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不会从内心深处生发出多少对宪法的情

感与期盼，更遑论形成为宪法信仰而斗争的护宪精神与社会氛围。

然而，回首这三十年的宪政历程，回望新中国六十多年的宪政历程，回溯清末立宪以来

一百多年的宪政历程，宪法文本的临摹与复制或者修补与完善，始终是中国宪政发展的一条

主线。对宪法文本工作过多地倾情与专注，使我国的宪政史深深地刻上了建构论的理性主

义烙印，整个宪政过程主要表现为宪法典在形式上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构建过

程，以及围绕这个过程而展开的各种政治较量与利益博弈。上层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在其中

始终扮演着启动者、推动者的角色，而芸芸众生则主要是这一历史剧幕的看客和被启蒙的对

象。因此，这一过程往往以强有力的政治动员为特征，以主观能动的理性设计为主线，以

“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为主要动力源，显示出一种速成式的激进变法心态和理性主义

立场。

在法学领域，理性主义者坚信人类法治生活的各种基本规律与制度规则都内涵于先验

的政治伦理之中，根据这些先定的抽象原则就可以去推论或认定现世法治的必然状态与应

然状态，并可以据此建构出一套理想的政治法律秩序；它使法学家们相信一种“理性的社会

生活秩序的基础，或许可以通过一种全面的法律规则的新秩序予以有目的地奠定”。〔２〕 在

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中，理性主义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与发挥。近代以来，中国法学主要

受到了源于法、德思想的影响，制度上则又倾心于美式宪政模式。然而，当内生于西方文化

之中的宪法跋山涉水来到古老的神州大地时，却表现出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和变异反应，一部

部宪法文件演绎的是近代中国飘渺无驻的宪政命运，轰轰烈烈的宪政运动留下的是一段段

灰暗的评语和不尽的遗憾。

理性主义希望凭籍立法者的主观努力和卓越理性而型构出一整套完美无缺、逻辑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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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法律秩序，凡不合理性者必彻底予以改造或铲除而后快。而在经验主义看来，理性并

不具备什么非凡的力量与神奇的智慧，只有经验才是知识唯一可靠有效的源泉。同样，一切

法律制度也都应当是对各种实在的法律现象与法治实践进行归纳和概括的经验性结晶，并

应当能够得到事实性的检验与判断。的确，纵观人类社会宪政的运作过程和表现形式可以

发现，大凡成熟的宪政体制往往偏爱于“渐进改良”式的经验主义理路；凭着理性的壮志豪

情而力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法典化努力则常常带来体制的摇摆不定及宪法的频繁变动。

当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也并非一直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绝然对立，而是既相互对峙，

又相互趋近与融合。同样，对宪政发展脉络的解释，我们既不能拘泥于惯常的经验性立场，

也不能固守理性的偏执与激情，而应该从经验与理性的辩证统一与良性互动中去理解宪政

生成的真谛；任何宪政秩序的源始与完善，都不仅需要理性之光的引领，还需要不断行动与

实践的经验累积。如果说理性主义搭建起了宪政秩序的基本骨架的话，那么经验主义则在

为其输送着源源不断的血液与能量。

鉴于长期以来我们传统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实践中一直有浓郁的建构理性主义情结而冷

落了渐进改良的经验主义思路，因此，就显得更有必要深刻反思理性的自负与局限并强调

“渐进演化”、“竞争和试错”等经验主义的智慧与品格；只有把理性建构置于社会实践的渐

进发展进程之中，才能铸就稳定而和谐的宪政秩序。为此，就需要通过政治生态的渐趋成熟

和理性，公共空间的逐步拓展与扩大，社会舆论的日益活跃与开放，市民社会的不断发展与

壮大，使人们在宪政过程中逐渐习得宪政的精神、培育宪政的气质；当然，更需要通过实实在

在的行动和努力去推动现行宪法的真正实施，让文本上的宪法规则成为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让高高在上的宪法走进社会大众的生活空间，让公民在真实而生动的宪政实践中感受到宪

法的价值和意义并进而生发出对宪法的敬仰与信赖。而所有这些都是践行宪政所不可缺少

的必要前提，显然，宪法文本自身是难以完成提供这些前提的历史使命的，尤其是在文本自

身存在结构性缺陷或者在其实施状况差强人意的情况下，我们或许应该更多地在文本之外

去关注宪政的问题，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中去寻找、挖掘、培育宪政建设的基因、能量和动

力。这绝非宪法文本的虚无主义，而恰是为了使宪法文本真正获得尊严与权威所必须做的

前期基础性工作。

（责任编辑：支振锋）

八二宪法的属性

钱福臣


我国１９８２年宪法实施的时间段上与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体重叠。不唯如此，不论宪法的

实体内容变更还是历次修宪的启动程序，都非常明显地显示：宪法的制定及其修改是由作为

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政策的重大变化引起和决定的，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的历程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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